
第1頁；共7頁 

「住宿設施暨賣場新建營運移轉案」第 1次議約會議 

會議紀錄 

壹、會議時間：115年 2月 2日(星期一)上午 9時 30分 

貳、會議地點：本校行政大樓 3樓第一會議室 

參、主持人：古主任秘書明哲                          紀錄：曾敬泰 

肆、出席人員：詳簽到表 

伍、討論事項： 

案由：本案投資契約條款議約 

說明：依據本校 115年 1月 23日暨校總字第 1150000498號函議約預

備會議紀錄，由禾固大學城聯盟(以下均簡稱「申請人」)提出

12項議約條文。 

決議： 

一、本案契約條文 2.2.1、2.2.2、3.3、4.5.1、4.5.13、

4.5.25、5.2、7.2.2、7.3.1、7.6.3、12.2.4、16.2.1以

外之所有契約條文，雙方均合意維持原內容。 

二、針對所提之 12項(2.2.1、2.2.2、3.3、4.5.1、4.5.13、

4.5.25、5.2、7.2.2、7.3.1、7.6.3、12.2.4、16.2.1)

議約條文： 

(一)合意維持原條文：4.5.25，計 1條。 

(二)合意修正條文：7.6.3，計 1條。 

(三)未有共識：2.2.1、2.2.2、3.3、4.5.1、4.5.13、

5.2、7.2.2、7.3.1、12.2.4、16.2.1，計 10條。 

(四)未討論：計 0條。 

三、上述 12項議約條文詳如後附表格，針對未有共識及未討

論部份，於第 2次議約會議再行討論；第 2次議約會議定

於 115年 2月 23日(星期一)上午 10時 30分於本校行政

大樓 3樓第一會議室辦理。 

四、申請人於會中所提之非公告時所得預料之情事變更事項，

請申請人於 115年 2月 10日前提出書面說明或建議。 

捌、散會。 

  



第2頁；共7頁 

項
次 

原招商文件 
契約內容 

申請人提出之議約原則 申請人理由 申請人建議修正為 
115年 2月 2日 

會議決議 

1 

2.2.1 

本契約興建期自用
地交付翌日起算 3
年內為原則。 

□誤寫、計算錯誤或其他

類此之明顯錯誤 
□文字或語意不清 
□於招商文件公告後投資
契約簽訂前發生非公告
時所得預料之情事變
更，依原招商文件內容
簽訂投資契約顯失公平 

■原招商文件不符公共利

益或公平合理之原則 
■經雙方合意且有助於案
件履行 

考量興建期間，多有事涉

建築相關執照申請及依土
地使用法規規範(含環評審
查、補正及核定等)及縣
(市)主管機關辦理旅館業
設立所需申請事宜，主管
機關審認、審議進度、補
正要求、利害關係人意見
及法規適用等因素影響，

具有高度不確定性，致整
體期程難以精確預估，並
可能增加本計畫執行風
險。 

2.2.1 

本契約興建期自用
地交付翌日起算 6
年內為原則。 

□合意維持原條文 

□合意修正為： 
■未有共識 
□未討論 

2 

2.2.2 
倘因不可抗力事由
或其他非可歸責於
乙方之事由，致乙

方無法於期限內完
成興建時，乙方得
向甲方申請展延興
建期 1次，並由甲
乙雙方視情節協議
展延期限。 

□誤寫、計算錯誤或其他
類此之明顯錯誤 

□文字或語意不清 
□於招商文件公告後投資

契約簽訂前發生非公告
時所得預料之情事變
更，依原招商文件內容
簽訂投資契約顯失公平 

□原招商文件不符公共利
益或公平合理之原則 

■經雙方合意且有助於案
件履行 

考量興建期間，多有事涉
建築相關執照申請及依土
地使用法規規範(含環評審
查、補正及核定等)及縣

(市)主管機關辦理旅館業
設立所需申請事宜，主管
機關審認、審議進度、補
正要求、利害關係人意見
及法規適用等因素影響，
具有高度不確定性，致整
體期程難以精確預估，並
可能增加本計畫執行風
險。 

2.2.2 
倘因不可抗力事由
或其他非可歸責於
乙方之事由，致乙

方無法於期限內完
成興建時，乙方得
向甲方申請展延興
建期(次數不限)，
並由甲乙雙方視情
節協議展延期限。 

□合意維持原條文 
□合意修正為： 
■未有共識 
□未討論 

3 

3.3 工作範圍變更 
本契約簽訂後，甲
方因政策變更或公
共利益之考量，得

□誤寫、計算錯誤或其他
類此之明顯錯誤 

□文字或語意不清 

甲方因政策變更或公共利
益之考量，得要求乙方變
更工作範圍，乙方應配合
辦理，上述實屬單向表述

要求刪除此條文。 □合意維持原條文 
□合意修正為： 
■未有共識 
□未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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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原招商文件 
契約內容 

申請人提出之議約原則 申請人理由 申請人建議修正為 
115年 2月 2日 

會議決議 

要求乙方變更工作

範圍，乙方應配合
辦理，並由雙方協
議變更後之權利義
務關係，雙方協議
不成則按本契約第
22章爭議處理約定
辦理。 

□於招商文件公告後投資

契約簽訂前發生非公告
時所得預料之情事變
更，依原招商文件內容
簽訂投資契約顯失公平 

■原招商文件不符公共利
益或公平合理之原則 

□經雙方合意且有助於案
件履行 

對乙方顯無保障，不符公

共利益或公平合理之原
則。 

4 

4.5.1 
除有促參法第 52
條規定之改善計畫
或第 53條規定之
適當措施所需，且
經主辦機關同意
外，乙方承諾不轉
讓、出租依本契約

所取得之權利，或
就依本契約所取得
之權利設定負擔或
為民事執行之標
的。 

□誤寫、計算錯誤或其他
類此之明顯錯誤 

□文字或語意不清 
□於招商文件公告後投資
契約簽訂前發生非公告
時所得預料之情事變
更，依原招商文件內容
簽訂投資契約顯失公平 

□原招商文件不符公共利
益或公平合理之原則 

■經雙方合意且有助於案
件履行 

此案營運年期甚長，倘因
成本市場、經濟波動等等
各變動因素導致營運不利
甚至嚴重虧損，乙方須對
董事會負責並採取相當之
應變措施，故無法承諾此
條文所設規定。 

要求刪除此條文。 □合意維持原條文 
□合意修正為： 
■未有共識 
□未討論 

5 

4.5.13 
乙方已充分瞭解本
計畫之現況、所有
可能影響本計畫執

行之現有與預期情
況及未來風險等事
項，乙方不得以本
計畫之性質、基地

□誤寫、計算錯誤或其他
類此之明顯錯誤 

□文字或語意不清 
□於招商文件公告後投資

契約簽訂前發生非公告
時所得預料之情事變
更，依原招商文件內容
簽訂投資契約顯失公平 

此條文所表述全案執行之
風險完全由乙方承擔不符
公共利益或公平合理之原
則。 

要求刪除此條文。 □合意維持原條文 
□合意修正為： 
■未有共識 
□未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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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原招商文件 
契約內容 

申請人提出之議約原則 申請人理由 申請人建議修正為 
115年 2月 2日 

會議決議 

位置、當地一般狀

況及其他可能影響
履行本契約、實施
本計畫及有關成本
費用等一切已知或
可得預料之情事為
理由，向甲方提出
索賠、主張或請
求，或拒絕履行本

契約。 

■原招商文件不符公共利

益或公平合理之原則 
□經雙方合意且有助於案
件履行 

6 

4.5.25 最低投資
金額 
乙方應於本計畫興
建期內完成投資新
臺幣 7億元（含）
以上（含稅），其
投資項目限於經甲

方核定之本計畫興
建工程、相關營運
設備添置或其他有
助於本計畫執行之
項目。列為投資金
額項目者，乙方應
於投資執行計畫書
明確列示。完成投
資後 30日內，由

乙方提供付款憑證
予甲方備查。 

□誤寫、計算錯誤或其他
類此之明顯錯誤 

□文字或語意不清 
□於招商文件公告後投資
契約簽訂前發生非公告
時所得預料之情事變
更，依原招商文件內容

簽訂投資契約顯失公平 
□原招商文件不符公共利
益或公平合理之原則 

■經雙方合意且有助於案
件履行 

本條已要求投資項目須經
甲方核定，且須於投資執
行計畫書列示、並於完成
投資 30日內提供付款憑證
備查。既有制度已能達到
控管投資方向與真實性之
目的，因此最低投資額應

回歸合理門檻，不必以 7
億作為唯一控管手段，將
最低投資額設為 2億不代
表上限為 2億，如因甲方
核定範圍調整，乙方仍可
依核定程序調整投資計畫
書並增加投入，確保約可
隨專案實際需要運作。 

4.5.25 最低投資金
額 
乙方應於本計畫興
建期內完成投資新
臺幣 2億元(含)以
上(含稅)，其投資
項目限於經甲方核

定之本計畫興建工
程、相關營運設備
添置或其他有助於
本計畫執行之項
目。列為投資金額
項目者，乙方應於
投資執行計畫書明
確列示。完成後 30
日內，由乙方提供

付款憑證予甲方備
查。 

■合意維持原條文 
□合意修正為： 
□未有共識 
□未討論 

7 
5.2 協助事項未成
就之效果 

□誤寫、計算錯誤或其他
類此之明顯錯誤 

若甲方不擔保依本契約約
定所為之協助事項必然成

5.2 協助事項未成
就之效果 

□合意維持原條文 
□合意修正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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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原招商文件 
契約內容 

申請人提出之議約原則 申請人理由 申請人建議修正為 
115年 2月 2日 

會議決議 

甲方不擔保依本契

約約定所為之協助
事項必然成就，乙
方亦不得因甲方前
述協助事項未能成
就而主張甲方違
約，亦不得請求任
何賠償、補償、延
長契約期間或減免

乙方之責任。 

□文字或語意不清 

□於招商文件公告後投資
契約簽訂前發生非公告
時所得預料之情事變
更，依原招商文件內容
簽訂投資契約顯失公平 

■原招商文件不符公共利
益或公平合理之原則 

□經雙方合意且有助於案

件履行 

就，不符公共利益或公平

合理之原則。 

甲方須擔保依本契

約約定所為之協助
事項必然成就，乙
方得因甲方前述協
助事項未能成就而
主張甲方違約，乙
方得請求任何賠
償、補償、延長契
約期間或減免乙方

之責任。 

■未有共識 

□未討論 

8 

7.2.2 
乙方實際開工日
期，至遲不得晚於
用地交付翌日起算
1年內為原則，倘
因不可抗力事由或
其他非可歸責於乙

方之事由，致乙方
無法於期限內開工
時，乙方得向甲方
申請展延開工日期
1次，並由甲乙雙
方視情節協議展延
期限。 

□誤寫、計算錯誤或其他
類此之明顯錯誤 

□文字或語意不清 
□於招商文件公告後投資
契約簽訂前發生非公告
時所得預料之情事變
更，依原招商文件內容

簽訂投資契約顯失公平 
□原招商文件不符公共利
益或公平合理之原則 

■經雙方合意且有助於案
件履行 

本案興建期之期程尚事涉
諸多執照申請及土地使用
變更事宜，因此主張不設
定最遲開工期限及展延次
數。 

7.2.2 
乙方實際開工日
期，倘因不可抗力
事由或其他非可歸
責於乙方之事由，
致乙方無法於期限
內開工時，乙方得

向甲方申請展延開
工日期(次數不
限)，並由甲乙雙方
視情節協議展延期
限。 

□合意維持原條文 
□合意修正為： 
■未有共識 
□未討論 

9 

7.3.1 
乙方應自用地交付

翌日起算 3年內完
成本計畫之興建為
原則，倘因不可抗
力事由或其他非可

□誤寫、計算錯誤或其他
類此之明顯錯誤 

□文字或語意不清 
□於招商文件公告後投資
契約簽訂前發生非公告
時所得預料之情事變

本案興建期之期程尚事涉
諸多執照申請及土地使用

變更事宜，因此主張不設
定期限及展延次數。 

7.3.1 
乙方應自用地交付

翌日起算 6年內完
成本計畫之與建為
原則，倘因不可抗
力事由或其他非可

□合意維持原條文 
□合意修正為： 

■未有共識 
□未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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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原招商文件 
契約內容 

申請人提出之議約原則 申請人理由 申請人建議修正為 
115年 2月 2日 

會議決議 

歸責於乙方之事

由，致乙方無法於
期限內完成興建
時，乙方得向甲方
申請展延興建期 1
次，並由甲乙雙方
視情節協議展延期
限。 

更，依原招商文件內容

簽訂投資契約顯失公平 
□原招商文件不符公共利
益或公平合理之原則 

■經雙方合意且有助於案
件履行 

歸責於乙方之事

由，致乙方無法於
期限內完成興建
時，乙方得向甲方
申請展延興建期(不
限次數)，並由甲乙
雙方視情節協議展
延期限。 

10 

7.6.3 

因不可歸責乙方，
致乙方遲誤取得興
建工作所需執照及
許可，乙方得向甲
方申請展延興建
期，惟契約期間不
予展延。 

□誤寫、計算錯誤或其他

類此之明顯錯誤 
■文字或語意不清 
□於招商文件公告後投資
契約簽訂前發生非公告
時所得預料之情事變
更，依原招商文件內容
簽訂投資契約顯失公平 

□原招商文件不符公共利

益或公平合理之原則 
□經雙方合意且有助於案
件履行 

原招商文件不符公共利益

或公平合理之原則。 

7.6.3 

因不可歸責乙方，
致乙方遲誤取得興
建工作所需執照及
許可，乙方得向甲
方申請展延興建
期，且契約期間得
予展延。 

□合意維持原條文 

■合意修正為：因不可歸責乙方，致乙
方遲誤取得興建工作所需執照及許
可，乙方得向甲方申請展延興建期。 

□未有共識 
□未討論 

11 

12.2.4 
最優申請人或遞補
之次優申請人倘為
合作聯盟，專案公
司設立時之實收資
本額不得低於新臺

幣 1億元。乙方應
確保該合作聯盟授
權代表於興建期及
營運期之持股比例

□誤寫、計算錯誤或其他
類此之明顯錯誤 

□文字或語意不清 
□於招商文件公告後投資
契約簽訂前發生非公告
時所得預料之情事變

更，依原招商文件內容
簽訂投資契約顯失公平 

□原招商文件不符公共利
益或公平合理之原則 

旅館/觀光類專案於興建及
營運階段，常須配合融資
機構要求或引進品牌/營運
等策略投資人，以提高資
金到位與營運績效，若持
股門檻過高，將不利後續

增資與資金結構安排，反
而增加履約困難及延宕風
險。 

12.2.4 
最優申請人或遞補
之次優申請人倘為
合作聯盟，專案公
司設立時之實收資
本額不得低於新臺

幣 1億元。乙方應
確保該合作聯盟授
權代表於興建期及
營運期在專案公司

□合意維持原條文 
□合意修正為： 
■未有共識 
□未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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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原招商文件 
契約內容 

申請人提出之議約原則 申請人理由 申請人建議修正為 
115年 2月 2日 

會議決議 

不得低於專案公司

實收資本額 40%，
所有成員持股總和
不得低於專案公司
實收資本額 60%。 

■經雙方合意且有助於案

件履行 

之持股比例，均應

高於合作聯盟其他
任一成員之持股比
例。 

12 

16.2.1 
乙方應於簽訂本契
約前繳付新臺幣
5,000萬元之履約

保證金，作為對本
計畫興建期間履行
一切契約責任等保
證。 

□誤寫、計算錯誤或其他
類此之明顯錯誤 

□文字或語意不清 
□於招商文件公告後投資

契約簽訂前發生非公告
時所得預料之情事變
更，依原招商文件內容
簽訂投資契約顯失公平 

□原招商文件不符公共利
益或公平合理之原則 

■經雙方合意且有助於案
件履行 

履約保證金設定過高，已
造成乙方資金周轉壓力，
反而提高工程延宕或履約
困難之風險。乙方同意提

供 1,000萬元履約保證
金，已能就乙方於工程期
間履約義務提供具體且可
執行之擔保；同時避免過
度占用乙方營運資金，使
乙方能將資金投入於工
料、人力與品質控管，對
甲方實際更有利。 

16.2.1 
乙方應於簽訂本契
約前繳付新臺幣
1,000萬元之履約

保證金，作為對本
計畫興建期間履行
一切契約責任等保
證。 

□合意維持原條文 
□合意修正為： 
■未有共識 
□未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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